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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阴检察院:五种模式力查商业贿赂案件 

检察日报 李明耀 通讯员 张君芳 周国荣 

 

江苏省江阴市检察院积极创新侦查机制，通过构建五种模式查办发生在重点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从

去年到现在，该院共立案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３４件３４人，全部为重特大案件，涉案金额达９１２万

元，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１０９８万元。 

这五种侦查模式，第一是“二次评估制度”,它包括“初查评估”，即在初查展开前组成案件线索评估小

组对涉及商业贿赂案件线索进行初次评估，重点分析案件线索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可查性；还包括“立案

评估”，即在初查获得一定事实证据及相关信息的基础上，由案件线索评估小组会同案件承办人对线索进

行再次评估，重点研究确定该线索是否具有立案价值，并作出相应处理。经过“二次评估”，初查成案率

明显提高。去年以来，该院共受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线索６９件，初查４７件，成案３４件，成案率达７

２．３％。  

“滚动侦查模式”，即从已查办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筛选出有重大行贿嫌疑的对象进行重点突破，从中

深挖受贿人犯罪事实；从一个行贿方入手查知多个受贿人的线索和信息，再从各个受贿人查出或者印证多

个行贿单位和人员，深挖细查。去年９月以来，该院查办的３０件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有２８件都是采取

这一方式侦破的。  

“联动工作模式”，就是以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侦查工作需要为主导，侦监、公诉、监所、警务、技术、控

申等部门加强配合和引导，建立以侦捕诉为主的职务犯罪案件联动工作模式。今年，该院查办江阴市市级

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服务中心服务组原组长贡某涉嫌受贿案时，从立案到侦查终结仅用了８天时间，办案

质量和办案效率均得到明显提高。  

 此外，该院还推出了“点面结合模式”和“系统侦查模式”。“点面结合模式”，就是以点突破，打破

科室建制，从各科室抽调业务骨干组成案件突破小组，在短时间突破案件后再交由各科室继续侦查；全面

攻坚，对复杂的特大商业贿赂案件线索，整合办案力量，集中进行突破。 

 “系统侦查模式”，就是采取“查系统，系统查”，查办窝案串案“三找”的侦查模式：一找重点行业、

热点领域，明确查办重点；二找发案规律，对不同领域、不同环节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发案规律进行总结，

为办案提供指导和参考；三找案中线索，从已侦查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深挖线索。去年，该院办理无锡

市江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童某特大受贿、挪用公款案后，从该案中发现的犯罪线索入手，深挖出

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１８件，查办了医疗卫生系统商业贿赂犯罪案件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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